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证监局 

责令改正有关问题的整改报告（公告稿） 

2018年12月，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以下简称“辽宁证监局”）对沈阳惠天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天热电”或“公司”）进行了现场回访检查。2019年5

月8日，公司收到了辽宁证监局就上述检查中发现问题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

于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辽宁证监局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2019〕14号）要求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切实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针对决定书中所提及的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及时向全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传达，并组织有关人员对决定书涉及的问题

进行了认真的自查、梳理和分析，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于2019年6月18日提

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整改报告内容如下：  

一、独立性问题 

存在问题：公司在业务方面未按规定与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为“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能源”）保

持独立。主要表现为：2017年-2018年，盛京能源以下发会议纪要的形式指定公司煤炭

采购供应商名录，干扰公司的独立运营。 

整改措施：经向盛京能源管理层报告及协商商定，今后盛京能源就煤炭采购事项

将不再以任何形式限定惠天热电供应商范围，完全由惠天热电自行确定煤炭供应商范

围。同时公司拟成立物资购销子公司全权负责公司物资（包括煤炭）采购、调拨、管

理等业务，确保公司的煤炭采购的独立性。目前关于成立物资购销子公司事宜正在筹

建中。 

二、内部控制问题 

存在问题：公司内部控制关键程序缺失，风险评估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及时开展

公司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较大漏洞。 

整改措施：公司已着手进行风险评估管理制度建设，并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等规定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体系重新进行梳理、完善，确保公司内部控制工作

的规范性、合理性和安全性。 

三、资金占用问题 

存在问题：公司存在长期大额关联方应收账款逾期且尚未清欠问题。截至2019年3

月31日，惠涌公司应收账款7608万元，其他应收款1506万元，惠盛公司应收账款9502

万元，惠盛公司其他应收款1万元，圣达公司应收账款57万元。合计186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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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针对上述欠款，公司与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达成了《债务承担协议书》，盛京能源以其持有的沈阳站集中供热资产（铁诚热

源厂热源及管网换热站供热系统），经评估定价后抵顶上述所欠惠天热电的全部款项。

如评估价值大于或小于总债务金额的部分，双方以现金结算。 

偿债资产铁诚热源厂资产情况：位于沈阳站是沈阳中心区域，包含4台100吨锅炉、

54个换热站及管网，供热面积为420万平方米。由于偿债资产处于沈阳市中心地区，同

时也是公司东西大网的交汇地区，对公司而言战略意义重大，有利于公司管网优化，

提高核心区域竞争力。  

公司将与盛京能源一道尽快开展以铁诚热源厂资产抵债后续审计、评估、报批、

审议、披露等工作，争取在3个月内完成上述工作。目前正筹划标的资产评估事宜。 

四、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执行、信息披露等问题 

存在问题：1、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执行不到位,在转让原下属全资子公

司沈阳惠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的过程中未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而该事

项属于可能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 

2、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工作较为薄弱,存在披露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的情

况,主要表现为:公司2017年年报中关于收到政府补助款项的披露不准确、关联方往来

款及交易披露不完整、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披露不完整、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披露错误。 

整改措施：公司将对2017年度报告重新修订并公告。同时公司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针对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改正。今后公司将充实上市公司事务管理人员，

并加强业务专业知识的培训和学习，提高规范运作的意识，确保公司日常上市业务的

合规性。 

五、其他安排 

1、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入检查、梳理有背上市公司独立性的业

务流程、决策、决定等，并进行改正或修订，确保惠天热电市场化运营机制和规范运

作不受侵扰，保持独立性。 

2、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强化部门间业务开展的协调性和内

部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建立内部沟通交流的有效机制，提升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透明

度和规范化，以此防范可能有违上市公司治理的行为发生。 

3、按照整改要求，组织公司董事及时参加专业机构举办的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切

实提高法治规范意识、提升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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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在强化公司决策层面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法规的基础上，将通过内部宣

传、培训等方式，向各职能部门普及上市公司相关规范运作法规，确保公司各项业务

开展符合上市公司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 

5、公司计划在2019年7月底之前完成上述相关整改。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8 日 


